
城市金融研究所

研

究

报

告

2019 年第 52 期

2019.5.31

执笔：王雅娟

wangyajuan@icbc.com.cn

强监管仍在继续 治乱象还需巩固

——对银保监会“23 号文”的解析

要点

 近期，银保监会印发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开展“巩

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”工作的通知》（银

保监发〔2019〕23 号）。

 23 号文延续了 2017 年“三三四十”以来查问题、

防风险的政策基调，重申对公司治理、宏观政策

执行、信贷管理、影子银行等领域的治理要求，

并新增了对假结构性存款、虚增一般存款、利用

票据业务调节贷款规模、以利率倒挂形式办理票

据贴现等违规行为的治理任务。

 商业银行一是应检查整改，坚持依法合规经营，

从激励约束机制、制度规程等方面深挖问题根源；

二是加强内控，完善机制文化建设，筑建不敢违

规和不想违规的堤坝；三是应炼就内功，提升综

合吸存能力，用更紧密的客户关系、更便捷的服

务渠道、更强大的品牌信誉、更优秀的服务能力，

取代单靠价格取胜的策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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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监管仍在继续 治乱象还需巩固

——对银保监会“23 号文”的解析

近期，银保监会印发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开展“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

建设”工作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23 号，下称“23 号文”）。23 号文延

续了 2017 年“三三四十”以来查问题、防风险的政策基调，提出了三个目标、

四个原则、四项重点任务和五个重点治理领域，重申了对公司治理、宏观政策

执行、信贷管理、影子银行等领域的治理要求，并新增了对假结构性存款、虚

增一般存款、利用票据业务调节贷款规模、以利率倒挂形式办理票据贴现等违

规行为的治理任务。

一、23 号文都有哪些内容

23 号文对“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”工作的总体要求、实施原则、

主要任务、报告路径等进行了部署。

表 1 23 号文的主要内容

目标

目标一：查处屡查屡犯，消化存量，推动合规建设；

目标二：查处重点风险，遏制增量，推动生态修复；

目标三：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实现高质量发展，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

平。

原则

原则一：防风险与稳增长相结合；

原则二：削减违规存量问题与遏制违规增量问题相结合；

原则三：强内控与严监管相结合；

原则四：保持定力与把握力度相结合。

任务

任务一：夯实乱象整治工作的思想根基；

任务二：巩固乱象整治工作成果，要进行“回头看”，一看问题整改，二看问

责处理，三看机制建设；

任务三：持续推动重点领域问题整治；

任务四：开展强内控促合规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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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业重点整

治领域

股权与公司治理

宏观政策执行

信贷管理

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业务风险

重点风险处置

二、23 号文是之前工作的“回头看”和“再强调”

算上今年，银保监会已是连续第三年开展整治乱象工作。

2017 年，开展“三三四十”大检查。2017 年，原银监会发布《关于开展银

行业“违法、违规、违章”行为专项治理的通知》，拉开“三违反、三套利、

四不当、十乱象
1
”（以下简称“三三四十”）专项工作的序幕。3月、4月期间，

监管部门密集发布了《关于开展银行业“监管套利、空转套利、关联套利”专

项治理的通知》、《关于开展银行业“不当创新、不当交易、不当激励、不当

收费”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》等多个文件，开展了一次市场乱象整治清肃、违

规违纪纠察整改的全行业大检查。此后，还针对强化风险管控、弥补监管短板、

押品管理等重点领域连发多个文件。

2018 年，继续加强重点领域的风险整治防控。2018 年 1 月，原银监会发布

《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，继续紧抓风险防控工作，

明确八大工作要点：一是公司治理不健全；二是违反宏观调控政策；三是影子

银行和交叉金融产品风险；四是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；五是利益输送；六是违

法违规展业；七是案件与操作风险；八是行业廉洁风险。

23 号文是自 2017 年起“三三四十”大检查的延续政策，是之前工作的“回

头看”和“再强调”。从具体工作要点来看，根据近期市场上的一些新特点，

对一些新的风险领域进行了提示和强调。

1 其中，“三违反”指违法、违规、违章；“三套利”指监管套利、空转套利、关联套利；“四不当”指不当创

新、不当交易、不当激励、不当收费；“十乱象”指股权和对外投资、机构及高管、规章制度、业务、产品、

人员行为、行业廉洁风险、监管履职、内外勾结违法、涉及非法金融活动等十个方面市场乱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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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公司治理方面，新增“加强党的领导”，“关联交易和并表管理”两

方面要求，强调穿透式监管，重点检查股权代持、超比例持股、关联交易等
2
。

2.在宏观政策执行方面，新增了对“民营和小微”及扶贫领域的考察，并

再次强调对房地产行业金融服务的规范治理。对于小微企业信贷，强调不得对

民企设置歧视性要求，贷款利率和贷款条件在同等条件下应与国有企业一致。

对于房地产行业信贷，强调对于“表内外资金直接或变相用于土地出让金融资”，

“其他用途资金被挪用为房地产开发”，以及“影子银行渠道违规流入房地产”

的治理。对于金融扶贫，对违规上浮扶贫贷款利率，扶贫信贷资金被挪用等进

行整治。

3.在信贷管理方面，着重强调票据业务的规范操作，要求贸易背景尽职调

查到位，新增了针对市场上“利用票据业务调节贷款规模”，“以利率倒挂形

式办理票据贴现”等问题的整治要求；强调对人为操纵风险分类、人为调整贷

款逾期天数的整治，以保障风险分类新规的顺利实施；强调规范信贷资产转让，

整治转出方安排显性或隐性回购，转入方未准确计算风险资产并计提必要的风

险拨备的情况。

4.在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方面，重点治理领域增加了理财业务、表外与合

作业务，强调了对“假结构性存款
3
”的整治，并首次提及理财需要严格执行整

改计划，投资范围需符合国家导向。23 号文重申了对同业业务资金空转的监管，

并新增一项违规方式，即“通过同业投资或吸收保险资管计划等虚增一般存

款”。此外，重申委托贷款的合规执行，不得为无贷款资质的机构提供贷款发

放资金，整治网络借贷资金存管中的不规范问题等。

5.重点风险处置方面，提示银行机构将不良贷款处置和资本补充作为工作

重点，落实资本达标，建立不良贷款处置规划，做好案件查处和廉洁自律，并

2 此前，今年 4月银保监会发布《全面开展股东股权排查整治工作 夯实农村中小银行公司治理基础》，指

出其中存在的关联交易控制不足、股权质押管理不规范、股东违规入股、股东干预以谋私利等公司治理问

题。
3 结构性存款包含两个部分，即存款+衍生品，大部分资产买入存款以保障安全性，少部分投向衍生品领域

博取较高收益。“假结构性存款”则是指，一些商业银行在发行结构性存款时，不考虑资产端的收益，直

接把其当做高息揽存的工具，挂钩的衍生品基本不会行权，变相实现刚性兑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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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申对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清理规范
4
。

三、23 号文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几何

1.进一步化解市场风险。“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”的范围非常广，

涵盖了银行公司治理、信贷投向、风险分类、票据业务、结构性存款、同业业

务、小微企业、金融扶贫、异地非持牌机构等多个领域。其政策指向精准，对

市场上的顽疾，如房地产行业投放、小微企业、金融扶贫等，以及近年新出现

的问题，如假结构性存款猖獗、同业投资虚增一般存款、利用票据业务调节贷

款规模等，均给出当头一棒。可以看出，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大背景下，

治乱象将成为一个连续长期的任务，行业风险将进一步降低。

2.结构性存款大浪淘沙。据央行数据，截至 2018 年末，我国商业银行结构

性存款余额为 9.62 万亿元，同比增长 38%。爆发式增长中不乏大量“假结构性”

存款。“假结构性存款”扰乱了市场秩序，抬高了负债成本。2018 年 9 月发布

的理财新规要求“商业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具备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”，

一些没有衍生品交易资格的中小银行将暂停该业务。今年 5月的 23 号文再次提

出对禁止通过设置“假结构”变相高息揽储。可以预见，新政之后的结构性存

款从规模上会调头直下，在业务属性上回归本源，打破假结构性存款的变相刚

兑，结束结构性存款的野蛮竞争态势。商业银行也将因此降低资金成本，用短

期利益换取长期发展，更好服务实体经济。

3.票据业务回归本源。票据贴现占用表内信贷规模，易于交易转让，因此

成为一些机构调节表内贷款指标的方式。近两年监管部门已出台多项政策，规

范票据业务市场秩序。23 号文强调了对“调贷款规模”和“票据套利”违规行

为的监管，票据业务将进一步出清风险，回归到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、服务实

体经济的业务本源。

4 2018年 12月，银保监会发布《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异地非持牌机构的指导意见》，对异地非持牌机

构进行规范。异地非持牌机构，是指未经监管机构批准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异地拥有固定营业场所或配备

专门人员，实质开展经营性业务或为相关业务提供后台服务的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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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商业银行的对策

1.检查整改，坚持依法合规经营。商业银行应认真学习文件，逐一对照自

查，“回头看”前期发现的问题是否已对症解决，整改措施是否对症恰当、是

否存在简单一刀切等问题。对于新出现的问题，应做到立查立改，从激励约束

机制、制度规程等方面深挖根源，严格做到依法合规。

2.加强内控，完善机制文化建设。从监管文件的工作重点和语言表述来看，

23 号文较去年的 4 号文，减少了违规问题的检查式表述，而更加注重合规做法

的引导性表述，将促进合规建设作为政策出发点。商业银行一方面应花大力气

加强内控合规的体制机制建设，完善规章制度，优化系统控制，实现制度和系

统的硬性制约，构建合规经营的长效机制。另一方面，队伍建设和合规文化建

设两手抓，加强全体员工的合规意识，筑建不敢违规和不想违规的思想堤坝。

3.炼就内功，提升综合吸存能力。23 号文中提到的对假结构性存款，以及

对“通过同业投资或吸收保险资管计划等虚增一般存款”等行为的整顿，在增

强存款业务规范性的同时，也会加大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压力，市场竞争将更

为有序但激烈。商业银行应注重锤炼内功，依靠综合能力吸引存款，用更紧密

的客户关系、更便捷的服务渠道、更强大的品牌信誉、更优秀的服务能力，取

代单靠价格取胜的策略。

附件 1： 2017-2018 年银行业乱象整治政策一览

附件 2：《“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”工作的通知》

附件 3： 《2019 年银行机构“巩固治乱象成果 促进合规建设”工作要点》


